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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实践网络平台补充认定流程填报指南

（学生端，2026年 3月）

1. 浙大内网环境登录团在浙大平台（http://10.202.82.70）

2. 立项申报流程

（1）在立项时间内进入平台，点击左上角蓝框内“我的门户”，

在弹出的界面选择“办事流程”。进入下一界面后，在左侧选

择“新建流程”，在右侧“社会实践”栏目选择“立项申报审批流

程（补充认定）”进入立项申报流程。

（2）在申报流程界面根据如下说明进行信息填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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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立项审批单位：学生社团选择“社团指导中心”，校团委下

属学生组织选择“社会实践指导中心”，其余团队填写所在

院系上级部门即可，未正确选择立项审批单位的将影响后

续审批流程；

 成员信息录入：团队负责人需录入需补充认定记点的团队

成员信息，输入学号后可自动关联部分信息，若无明显错

误请勿修改；邮箱信息需手动输入，其余信息若系统中无

法查询到可手动输入；

 每支队伍原则上不超过 20人，大型团队可拆分为多个分

队，分别立项，在总团队名称后加上“xx（实践地）分队”

字样；

 社会实践时间按照实际开展时间填写。

 其他部分按实际情况如实填写即可。

（3）立项申报流程提交后，可在“个人门户”－“已办事宜”

中查看当前审批状态，“当前节点”状态为“归档”则表明学校

审批通过；若信息不全或不符合要求，可在“待办事宜”中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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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被退回项目，请及时参照反馈意见修改并再次提交直至通

过。

3. 结项流程

（1）在结项时间内进入平台，点击左上角蓝框内“我的门户”，

在弹出的界面选择“办事流程”；进入下一界面后，在左侧选

择“新建流程”，在右侧“社会实践”栏目选择“总结评比审批流

程（补充认定）”进入结项申报。

（2）请根据如下注意事项，填写结项流程：

 填写社会实践队伍名称；

 申请人自动填为当前登录的账号名称，申请日期填写当日

即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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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按照通知要求提交总结表（附件 1）、社会实践考核表、

个人小结表以及相关照片、视频等证明材料，若有其他附

件也可一并提交。若文件大小在 200M以内，请以压缩包

形式上传；若文件大小超过 200M，请采取下方网盘分享

形式，将压缩包上传至网盘，并在平台填写网盘链接（注：

网盘链接需设置无密码，无时间限制，建议使用百度网盘、

阿里云盘或夸克网盘）。

（3）总结评比审批流程提交后，若经审核无误，可在“个人

门户”－“已办事宜”中查看当前审批状态，“当前节点”状态为

“归档”则表明学校审批通过；若信息不全或不符合要求，可

在“待办事宜”中查看被退回项目，请及时参照反馈意见修改

并再次提交直至通过。

（4）在总结审批完成后，选择“我的门户”－“社会实践”，在

界面左侧点击“社会实践证明材料”即可查看社会实践的结项

证明 PDF 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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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实践网络平台补充认定流程管理指南

（院系端，2026年 3月）

1.浙大内网环境登录团在浙大平台（http://10.202.82.70）

2.立项审批流程

（1）在立项审批阶段进入平台，点击左上角蓝框内“我的门

户”，在弹出的界面选择“办事流程”进入流程界面。

（2）在流程界面选择“待办事宜”，右侧将显示本院系申报补

充认定立项的待审批团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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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点击团队名称后弹出审批界面，对申报的团队名称、

实际社会实践所属假期、人员信息（每支团队不超过 20 人）、

指导教师等信息进行重点审核。

（4）审核无误后点击“批准”，在弹出窗口“签字意见”处填写

“同意”并再次点击“批准”提交校团委审批。待校团委审批后，

院系审批员账号可在“社会实践”-“立

项”-“立项申报库”中查看信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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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若审核发现团队信息有误，请点击“退回”，在弹出窗口

“签字意见”处填写具体修改建议，然后再次点击界面右上角

“退回”，选择退回节点，点击“逐级审批”后，点击“确定”；

3.结项审批流程

（1）在结项审批阶段进入平台，点击左上角蓝框内“我的门

户”，在弹出的界面选择“办事流程”进入流程界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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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在流程界面选择“待办事宜”，右侧将显示本院系申报补

充认定结项的待审批团队。

（3）在弹出窗口内进行审核，确保团队总结材料提交

完整无误后，点击右上角“批准”提交至校团委审批。

（4）在校团委审批完成后，选择“我的门户”-“社会实践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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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面左侧点击“社会实践证明材料”即可查看院系所有立项团

队的社会实践结项证明 PDF 文件。


